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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EDCO PROPERTIES GROUP LIMITED
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22）

補充公告

茲提述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七月三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貸款人中萬國際有限公司（「貸款人」）執行擔保及收購

被抵押股份中力高健康生活有限公司（「力高健康」）的 48,000,000股普通股（「目標股

份」），相當於力高健康已發行股本的 24%，代價為 45,120,000港元（「該出售」）。除

非另有說明，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澄清上市規則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本公司缺乏財務資源償還被要求的數額，故該出售乃由貸款

人及接管人執行。由於該出售乃由接管人於對目標股份實施擔保後發起及進行，故

該出售並非由本公司發起，且該出售的進行、時間及條款均不在本公司控制範圍

內。

因此，出售目標股份就本公司而言屬被動性質，且該出售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章項下之須予公佈交易。

該公告所載「上市規則涵義」一節旨在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資料，使其能夠了解

該出售的規模及其對本集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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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若虹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若虹先生太平紳士、黃若青先生及唐承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嘉琳

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安達源先生SBS，BBS、譚錦球博士GBS，SBS，太平紳士及葉棣謙

先生。


